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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沪应急函〔2024〕92 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207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龚顺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梳理电动自行车占比，精准增设充电

桩，加强管理的建议收悉。市应急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

资源局、市城管执法局、市房屋管理局、市交通委、市委宣传部

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增设路面花箱式充电桩的建议

目前，全市已经有了一些好的路面花箱式充电桩的试点案例，

我局会同市交通委、市规划资源局等部门积极探索各种创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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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确保行人安全、行人正常通行的前提下，在人行道与建

筑前区、轨交站点进出口邻墙区域等犄角旮旯的公共空间，试点

推广兼具美观与实用功能的花箱式充电桩，进一步优化充电设施

布局和配置。同时加强对充电桩设施的监管，确保设施的安全运

营和有效维护。

二、关于引导单位提供充电设施，满足“满电回家”诉求

针对上班族“满电回家”的迫切需求，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

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已组织各区共同推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

织在办公场所增设充电柜等充电设施。通过政策引导、宣传动员

和技术支持等手段，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开放内部充电资源，为电

动自行车提供白天充电的机会，切实解决上班族充电难的问题。

此外，为了加强对新就业群体（外卖和快递小哥）的关注和

支持，3月 13日，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应

急局等 8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电动自行车充换电柜建设管理工

作方案》（沪发改能源〔2024〕51 号），目标到 2025 年底，全

市充换电柜总量达到 2万个，具备满足 30 万辆以上外卖、快递等

配送行业电动自行车充换电需求的能力，形成规模适度、安全便

捷的电动自行车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6月 10日，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2024 年电动自行车充换电柜

建设计划》（沪建设施联〔2024〕278 号），根据市商务委、市

邮政管理局排摸的需求情况，明确今年的建设任务是 2375 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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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任务分解到各区相关街镇。截至 8月底，全市已完成充换电柜

建设 2842 个，完成年度任务的 120%。

下一步，将结合您的建议继续加快推进“满电回家”和充换

电柜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各区、街镇和居委的基层治理力量，推

进辖区内企业给职工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充电条件。结合“15 分钟

社区生活圈”、美丽街区建设、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城市更

新等工作，统筹增设一批充换电柜。

三、关于加强“飞线充电”城管处罚案例宣传的建议

今年已开展多次集中拔点攻坚行动，取得较好的警示效果，

结合街区环境巡视检查，对违规行为屡劝不改、屡改屡犯的当事

人，依法查处。截至目前，全市依法查处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

违规停放充电案件 1539 起，其中“飞线充电”案件 1465 起、“入

户充电”案件 52 起、进入电梯轿厢案件 22 起。为确保执法效果

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着力做好教育引导工作，深入社区开展主题

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张贴海报公告，运用新媒体推送

安全用车知识、报道负面典型案例等方式，不断增强市民安全防

范意识。截至目前，城管系统已推送电动自行车整治动态 182 篇、

各级媒体发布城管部门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 197 篇，其中新

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等媒体报道 30 篇。

下一步，将继续强化执法整治，持续查处电动自行车及其蓄

电池违规停放充电问题，通过与消防、公安等部门协同，开展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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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联动、联合执法。依托街镇等基层自治力量，指导物业管理方

及时劝阻、制止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依托各级媒体，

加强对违规充电处罚案例的宣传，提高市民的安全意识和法治观

念，达到普法和警示的效果。

感谢您对本市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安全、舒适的电

动自行车充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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